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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錄取生報到須知 

恭喜您錄取並竭誠歡迎您入學本校！ 

敬致 «中文姓名» 同學錄取至本校«系所名稱»【准考證號碼：«准考證號碼»】 

★報到程序分「網路報到」登記及辦理「報到繳驗證件」【逾時視同放棄入學】★ 
辦理事項 日程作業 

1.網路報到 115/6/12上午 9時至 115/6/24中午 12時止 

2.繳驗證件 115/6/24前掛號(郵戳為憑)寄達教務處註冊組 

一、網路報到：錄取生線上報到系統 https://examreg.nuu.edu.tw/nuu/ 

1.錄取生登錄報到意願，填寫報到資料，操作步驟：登入系統【點選「網路報到」→輸入准
考證號碼、密碼及驗證碼登入→完成密碼更改重新登入→登錄報到/放棄】填報及上傳應繳
文件。 

2.經分發錄取者，須依本校規定完成報到手續。無意願報到者，請填妥【放棄錄取聲明書（簡

章附錄十八）】，經家長(或監護人)簽章確認後，於 115年 6月 24日（三）中午 12時前以掃

瞄／拍照方式上傳報到系統、或傳真(037-381129)至本校註冊組，並來電確認完成放棄手續

作業。聲明放棄錄取報到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慎重考慮。 

二、報到繳驗證件：學歷證件(參酌下表) 

報考資格 學歷(力)證件原始正本 繳驗方式 

應屆畢業生 學生證正反面、緩繳學歷(力)證明切結書 僅上傳僅上傳(無須郵寄文件) 

已畢業生 畢業證書 上傳並繳寄影本(蓋原學校核驗章) 

同等學力考生 

依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繳交相

關文件正本(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

或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) 

上傳並繳寄正本 

1.請列印「報到資料郵寄專用信封封面」，黏貼於 A4信封上，將上述所列應繳文件，依序裝
入信封依上述規定日前以掛號郵寄至本校註冊組完成報到手續。 

2.逾期未報到或前項應繳驗資料未於切結期限內補繳者，視同未完成報到，以自願放棄入學
資格論，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，其缺額不再進行遞補作業。 

三、如欲參加 115 學年度「大學分發入學招生」或「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」，應

依簡章規定日前填妥放棄錄取聲明書（簡章附錄十八）向本校聲明放棄錄取資格。 

四、本報到須知及相關附表，請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/日間各招生管道報到須知/報到注意事項/身心

障礙生甄試下載，網址 https://reg.nuu.edu.tw/p/406-1024-16662,r1037.php 。 

五、115 學年度註冊入學相關資料及其他重要通知，預計於 115 年 7 月陸續公告於本

校教務處註冊組網站(https://reg.nuu.edu.tw/) 「新生入學指引區」。8 月中旬公告

入學班級及學號。 

六、本須知若有未明訂事宜，則依原招生簡章規定辦理；若有任何報到相關問題請電洽教務處註冊

組 (037)381124 楊小姐。 

七、入學輔導請電洽資源教室輔導老師 037-381256、381257、381824、382830。 

八、具學號後始可申請住宿，相關作業請電洽 037-381750 住宿服務中心 

 

國立聯合大學教務處註冊組            啟 

mailto:register@nu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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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十八 

11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考生放棄錄取聲明書 

第一聯 錄取學校存查聯  

姓名  准考證號碼  
中華民國 
國民身分證
統一編號 

 

本人獲分發錄取  貴校_______________系 _______________組，因故放棄錄取資格，

特此聲明。 

此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(院)（錄取學校） 

錄取生 
簽名或蓋章 

 聯絡電話  日期 115 年  月  日 

家長（法定
監護人）簽
名或蓋章 

 聯絡電話  

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1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考生放棄錄取聲明書 

第二聯 錄取生存查聯 

本校接獲錄取生姓名_______________放棄錄取本校_________________系

_______________組之放棄錄取聲明書。 

承 辦 人：_______________  錄取學校章戳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5 年     月     日 
※注意事項： 

1.獲分發錄取生如欲放棄錄取資格者，應填妥本聲明書並經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簽名或蓋章後，

於 115年 6月 24日(星期三)前向獲分發學校聲明放棄，始得參加 115 學年度「大學分發入學

招生」、「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」。 

2.各獲分發錄取學校對於放棄入學資格處理方式，如有其他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辦理。若未

依錄取學校規定報到者，視為放棄錄取資格。 

3.逾上述放棄截止日，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，應逕向獲分發錄取學校放棄入學資格，

惟一律不得參加「大學分發入學招生」及「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」。另得

否報名參加其他入學管道招生，逕依該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規定辦理。 

4.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，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。 

5.請附回郵信封一個（黏貼回郵郵資），並填妥收件人郵遞區號、地址、姓名，以憑回覆。 

 


